附件4

绵阳市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
为深入发掘中国（绵阳）科技城文化科技资源潜力，充分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作用，切实增强绵阳文化科技创新能力，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，根据《绵阳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制订2020年度申报指南。
1. 资金支持方式
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。单个项目支持经费最高不超过20万元，支持立项项目不超过3项。
二、项目执行期
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为2年，自2020年9月到2022年9月。
三、支持领域及方向
（一）文化和科技融合技术创新平台类项目
支持方向：1.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关键支撑技术服务平台。特色文化数据中心、创意设计平台等。2.文化科技创新成果交易平台。文化科技产权交易平台、文化科技产业投融资平台、文化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等。3.智慧旅游服务平台。运用先进数字技术、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，建设文化旅游支撑平台。4.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。推动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、民族文化基因，建设文化大数据的服务平台。
（二）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技术类项目
支持方向：1.三网融合技术研究与示范。支持推动面向三网融合的智能电视、数字家庭共性集成技术及智能终端等方向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。2.数字视听产品技术研究。支持推动智能电视、数字广播影音系统智能集成技术等方向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。3.文化产品传播技术研究与示范。支持推动跨媒体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综合应用系统技术研究与示范；推动以数字虚拟复原等方式深入发掘保护绵阳文化和历史名人资源、提升文化互动体验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。4.加快发展数字创意产业。支持数字文化创意软件、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制作、新型媒体服务、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，支持运用先进技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支持将文化元素和标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、创意设计，促进我市文化资源科技融合及服务的项目。支持文化文物单位进行高质量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推广。5.加快发展设计服务产业。支持工业设计服务、人居环境设计服务、数字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应用服务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。支持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文化体验服务、文化场馆智慧服务。6.创意技术的装备研究与开发。支持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，VR、AR等产品装备的开发。支持提升创作生产技术装备水平，提升传播服务技术装备水平，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研发等项目。7.新型文化业态产业。支持基于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新兴文化产业。
三、申报要求
1.在绵阳市境内登记注册1年以上的企事业法人单位，包括：内资或内资控股的企业法人，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等事业法人，鼓励产学研联合体由一个联合体成员单位牵头申报（高校、院所牵头申报的项目需联合一个企业进行联合申报）。
2.企业参与申报项目的需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（或审计师事务所）审计的企业上年度的会计报表和相应的审计报告(附带二维码)；工商登记注册时间在2019年7月1日（含）以后的申报企业，只需提供2020年上半年财务报表。企业
参与申报项目的需出具自筹与申请经费比例1:1资金配套承诺书。 
3.在文化科技融合有关行业领域内具有较强技术优势，拥有相关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（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）。
4.企业参与申报项目的，申报单位须具有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会计核算规范，股权结构合理；管理团队素质较高，具备与完成项目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；企业资产状况良好，资信等级较高，企业负债率低于60％。
5.项目符合本计划支持领域和方向，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熟度，项目指标要具体可考核（具有项目阶段性指标和项目总体指标），特别是经济效益指标要明确和量化。
四、政策咨询
联系电话：0816-2332431    


